
 

 

 

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

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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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

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》的回复 

声明 
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根据贵公司《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

二次反馈意见》的内容要求，本公司配合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浙江浙经律

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逐条核查与落实，并对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

等文件进行相关修改或补充披露，与上述中介机构共同完成《<关于浙江德西瑞

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>的回复》，特此声明。 

 

 

 

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贵公司出具的《关于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

二次反馈意见》（以下称“反馈意见”）已收悉，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主办券商”或“华龙证券”）会同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德西瑞”）、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浙经律所”）

等机构对贵公司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逐项核查、落实，涉及需要相关中介

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，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具了核查意见。涉及对《浙

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开转让说明

书”）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，已按照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，并已在《公

开转让说明书》中以楷体加粗标明。 

现将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逐条报告如下： 

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： 

提示性说明 

如无其他特别说明，本回复中的释义与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释义一致 

黑体（不加粗）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

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

楷体（加粗） 对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等申报文件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

 

 



一、公司特殊问题 

1、建筑面积 591.66 平米的动力车间、建筑面积 352.35 平方米的仓库及建筑面

积 77.90 平方米两个传达室尚未办理产权证。请主办券商、律师补充核查上述房

产尚未办理产权证的原因及可能存在的障碍、是否存在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

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事项。 

【主办券商回复】 

尽调过程 

对公司管理层访谈；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

书》；取得公司及股东针对无证房产出具的说明及承诺函；取得海宁市住房和城

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证明文件；查阅《建筑法》、《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。 

事实依据 

访谈笔录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》、公司出具

的《说明》、股东出具的《承诺函》、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《证明》。 

分析过程 

公司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动力车间、仓库及传达室，因在建设前

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等相关审批手续，故无法办理产权

证。动力车间、仓库现已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330481201703027

号）和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》（海规核字第尖[2017]16 号），两个传达室尚

未取得规划许可证。 

公司针对上述无证房产出具了《说明》，目前公司正在积极补办动力车间及

仓库的相关审批手续，无法办理产权证的可能性较小。 

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

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建

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，

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



十以下的罚款。《建筑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

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，责令改正，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

工，可以处以罚款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建设的无证房产在建设时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，存在被

处罚的风险。针对公司存在被处罚的风险，公司股东出具了《承诺函》，若因上

述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导致房屋被拆除或被要求搬迁、整改，或政府主管部门对

公司作出处罚，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，股东将连带承担公司全部损失。 

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《证明》，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至本证明函

出具日止，不存在因违反规划、建设及房地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因此涉及其他相关法律程序之情形。位于海宁市尖

山新区仙侠路 116 号建设的动力车间（建筑面积：591.66 ㎡）、仓库（建筑面积

352.35 ㎡）和两个传达室（77.90 ㎡），不违反相关规划，动力车间、仓库已取

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，其他相关手续已在办理中。 

结论性意见 

综上所述，主办券商认为，根据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的《证明》，

动力车间、仓库已取得规划许可，其他相关审批手续正在办理中；公司股东出具

承诺，若因无证房产被拆除、搬迁及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作出处罚，致使公司遭

受损失的，股东将连带承担公司全部损失，因此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

大不利影响。 

【公司回复】 

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“第四节公司财务”之“六、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

要资产情况”之“（九）固定资产”进行了补充披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，动力车间、仓库已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》（建字第 330481201703027 号）和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》（海规核字

第尖[2017]16 号），两个传达室尚未取得规划许可证。 

《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



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限期改正，处

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

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

分之十以下的罚款。《建筑法》第六十四条规定，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施工许

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，责令改正，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

止施工，可以处以罚款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建设的无证房产在建设时未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，存在被

处罚的风险。针对公司存在被处罚的风险，公司股东出具了《承诺函》，若因上

述房产未取得产权证书导致房屋被拆除或被要求搬迁、整改，或政府主管部门对

公司作出处罚，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，股东将连带承担公司全部损失。 

海宁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《证明》，自公司设立之日起至本证明函

出具日止，不存在因违反规划、建设及房地产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因此涉及其他相关法律程序之情形。位于海宁市

尖山新区仙侠路 116 号建设的动力车间（建筑面积：591.66 ㎡）、仓库（建筑面

积 352.35 ㎡）和两个传达室（77.90 ㎡），不违反相关规划，动力车间、仓库已
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确认书，其他相关手续已在办理

中。 

目前，公司正在办理无证房产动力车间和仓库的其他相关审批手续。    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<关于浙江德西瑞

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>的回复》之签字、盖章

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主办券商关于《<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

申请文件第二次反馈意见>的回复》之签字、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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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